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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机动车停车管理，合理

满足停车需求，严格规范停车秩序，引导公众绿
色出行，保障道路交通安全与顺畅，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和《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
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机动车停
车设施的规划、设置、使用及管理活动，适用本
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机动车停车设施（以
下简称停车设施），是指供机动车停放的场所
及相关配套设施，包括公共停车场、专用停车
场和道路停车泊位等，不包括公共交通车辆、
道路客货运输车辆等专业车辆及摩托车的停
车设施。

公共停车场，是指依据规划独立或者配套建
设的，以及临时占地设置的为公众提供停车服务
的场所、设施。

专用停车场，是指专为本单位、本居住小区
机动车停放的场所、设施。

道路停车泊位，是指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
道、人行道及其沿线区域等地施划设置的临时停
车泊位。

第四条 本市机动车停车管理应当坚持科学
规划、智能引导、共享利用、方便群众、多方参与
的原则。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领导本市机动车停车管
理工作，将停车纳入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建立综
合协调机制，推动机动车停车的信息化、智能化
建设，推广“互联网+停车”模式，提高停车服务、
管理和执法的科技化水平。

第六条 市城市管理执法部门统筹本市机动
车停车管理的具体工作，负责机动车停车设施发
展规划的制定、实施，组织拟定、宣传、贯彻停车
管理相关政策、标准和服务规范，依法查处有关
违法行为。

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参与停车设施规
划、建设和管理等相关工作，依法管理城市道路
（含人行道）的机动车停放行为，对违法停车行为
予以处罚。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人民
防空、发展和改革、财政、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按
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停车管理相关工作。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与有关部门应当加强
文明停车宣传教育，倡导公交先行、绿色出行理
念，鼓励开展维护停车秩序等志愿活动。

第二章 停车设施规划
第八条 市城市管理执法部门会同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等部门，根据《城市停车设施规划导则》的要求，
依据城乡总体规划和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结
合城市建设发展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需要，组
织编制城区机动车停车设施专项规划，报市人民
政府批准。

停车设施专项规划应当确定城区停车总体
发展战略，分区域发展策略，统筹地上地下停车
空间，合理布局停车设施，明确阶段性目标和建
设时序，做好停车设施与城市交通枢纽的紧密衔
接，经依法批准后，纳入控制性详细规划。

第九条 市城市管理执法部门根据城区机动
车停车设施专项规划，制定公共停车设施年度建
设计划，落实资金来源。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人民
防空等部门根据自身职责，制定停车设施建设的

相关优惠政策，支持各类主体参与停车设施建设
与经营，促进停车产业健康发展。

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改造、经营停车设
施；鼓励企事业单位、居住小区及个人依法利用
既有建设用地的地上地下空间建设停车设施。

第十条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综合考虑
城区功能布局、土地开发强度、公共交通服务水
平、道路疏通能力等因素，科学合理确定新建、
改建、扩建公共建筑和居住小区等配建停车设施
的标准。

第十一条 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会
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城市管理执法部门根
据区域停车供求状况、车辆通行条件和道路
承载能力等因素，科学设置道路停车泊位，明
示允许停放的时段，并定期组织对道路停车泊
位的设置进行评估，评估时应当充分听取公众
意见，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道路停车泊位。
道路停车泊位评估调整情况应当及时向社会
公布。

第三章 停车设施供给
第十二条 停车设施实行分类定位、差别供

给，盘活既有停车资源，提高利用效率；新增停车
泊位以配套建设为主，独立建设为辅、临时设置
为补充。

第十三条 新建、改建、扩建公共建筑、居住
小区的，应当按照本市确定的停车设施配建标
准，配建机动车停车设施。配建的停车设施应当
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同时
交付使用。

新建、改建、扩建停车设施的，应当根据停车
设施建设标准和设计规范，设置无障碍停车泊位
和电动汽车充电设施。

第十四条 新建、改建、扩建客流集中的公共
场所的，应当在项目用地内配建机动车停靠设
施，用于机动车临时停靠。

在客流集中的公共场所，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在确保道路交通安全、通畅的情况下，可
以在周边道路设置临时停靠点，并规定临时停
靠时长。

第十五条 鼓励利用既有公共建筑、道路、广
场、绿地等的地下空间建设停车设施。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部门应当制定单独核发规划用地许可
证明的具体办法。

建设单位应当征得地面建设用地使用权人
同意，提出建设方案，依法办理规划、土地、消防
等相应手续，且不得影响原有建筑的使用功能和
安全。

利用人民防空工程设置停车设施的，不得影
响其战时防空效能和应急避险功能。

第十六条 鼓励设置立体停车设施，符合国
家、省、市相关规定条件的，应当简化审批程序，
并可享受相关优惠政策；立体停车设施的新建或
改建，应当符合相关安全规定，与市容市貌相协
调，按照要求采取隔声、减振等措施。

设置立体停车设施应当符合特种设备的规
定，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检验合格后方可投入使
用，并按规定定期接受检验。

第十七条 待建工地、空闲厂区、边角空
地等闲置场所，可以用于设置临时停车设施。
临时停车设施的设置由区人民政府负责组织
协调。

第十八条 下列区域不得设置道路停车泊位：
（一）消防通道、疏散通道、盲道、无障碍坡道

以及检查井上方区域；

（二）交叉路口、铁路道口、急弯路、桥梁、
陡坡、隧道以及距离上述地点五十米范围内的
路段；

（三）双向通行的宽度小于八米、单向通行的
宽度小于六米的道路；

（四）不能保证预留二米以上通道的人行道；
（五）学校、幼儿园、医院出入口两侧各五十

米范围内；
（六）公共停车场服务半径二百米范围内的

路段；
（七）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停车或者设置停车

位的区域、路段。
第十九条 已建成的居住小区配建的停车

设施不能满足业主停车需求的，在不影响通行、
消防和安全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前提下，可以利用业主共有场地设置临时停车
泊位。

第二十条 居住小区的配建停车设施应当首
先满足业主需要，建设单位不得出售给本小区以
外的单位或者个人。业主要求承租尚未处置的
配建停车泊位的，建设单位不得以只售不租为由
拒绝出租。

第二十一条 居住小区及周边停车设施无
法满足停车需求的情况下，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可以会同城市管理执法部门、住房和城乡建
设、自然资源和规划等相关部门，在不影响交通
通行的情况下，在居住小区周边支路及其等级
以下的道路设置道路停车泊位，明示临时停放
时段。

第二十二条 本市推进单位或个人开展停
车设施有偿错时共享。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
制定。

各类机关、企事业单位办公场所的停车设
施，应当允许在工作时间前来办事的人员免费停
放车辆，鼓励在非工作时间向社会开放。在国家
法定节假日，应当帮助、引导外地车辆进入停车
设施，免费停放。

居住小区的停车设施在满足本小区居民
停车需要的情况下，可以向社会开放，实行有
偿使用。

第四章 停车管理与服务
第二十三条 市城市管理执法部门应当组

织建设智慧停车综合管理平台，推广移动互联
网停车应用，统一采集和处理各类停车场和道
路停车泊位的信息与数据，并纳入市智慧城管
系统和市交管停车监管与诱导系统，实现数据
互联互通。

公共停车场、道路停车泊位的管理者以及从
事停车服务的经营者应当将停车设施相关信息
报送市城市管理执法部门，接入智慧停车综合管
理平台。

第二十四条 停车场从事经营服务的，经营
者应当自停车场投入使用之日前十五日向市城
市管理执法部门备案。

办理备案手续应当提交以下资料：
1.申请书并附申请停车场的公告及公示图片；
2.不动产证及用地红线图；
3.停车设施设计方案及有资质的设计公司

设计意见；
4.测绘公司现场踏勘意见。
备案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自变更之日前十

五日将变更事项报备。
停车场停业、歇业的，应当提前七日向社会

公告。经营者应当自停业、歇业之日前十五日向

市城市管理执法部门报备，同时相应调整或拆除
停车场标志牌。

第二十五条 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停车场
和道路停车泊位，通过竞争性方式依法确定经
营单位。

单位和个人投资建设的停车场，产权人可
以自行经营，也可以委托专业停车场管理单位
经营。

停车场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工商、税务等
手续。

第二十六条 机动车停放收费，区别不同性
质、不同区域、不同时段，分别实行市场调节价或
政府定价两种定价形式管理。具体收费办法由
市发展与改革部门制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停
车收费进行监督。

第二十七条 停车场实行收费使用的，其经
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显著位置明示停车场名称、营业执
照、服务项目、收费标准、泊位数量和监督电话等
信息；

（二）对进出车辆进行登记，保持停车场内通
道畅通，维护停车秩序，并按照规定妥善保管车
辆出入、视频监控等记录；

（三）在按照标准设置的泊位数量范围内接
受车辆停放，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提供车辆停放
服务；

（四）不得擅自改变停车设施用途；
（五）法律、法规其他相关规定。
第二十八条 机动车停放者在接受停车场服

务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听从停车场工作人员的指挥调度，按照

场内交通标志、标线有序停放车辆；
（二）正确使用场内设备，不得损坏停车场相

关设施、设备；
（三）按照标准支付停车费；
（四）不得驾驶装有易燃、易爆、毒害、腐蚀、

放射性等危险物品或者其他违禁物品的车辆进
入停车场；

（五）不得以私设地桩、地锁等形式违规占用
人行通道、消防通道、无障碍设施通道等设施；

（六）不得占用无障碍停车位，影响肢体残疾
人使用；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机动车停放者不遵守前款规定的，停车场经

营者应当予以劝阻；对不听劝阻的，可以要求立
即驶离停车场或者拒绝提供停车服务。

第二十九条 城市管理执法、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等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开举报方式。鼓
励单位和个人对违法停车、改变停车设施使
用性质、违法从事停车经营、擅自设置障碍
物、擅自划设道路停车泊位等行为进行投诉和
举报。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等单位及
个体工商户，应配合实施停车泊位智能化管理，
协助开展门前停车秩序维护工作，对违法停车行
为予以劝阻、制止或举报。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协助城市管
理执法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维护停车秩序，
劝阻、制止停车违法行为。

第三十条 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主办单位
应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上报活动举办场所
及其周边区域的机动车疏导方案；需要采取交通
管制措施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采取
管制措施七日前向社会公告。

主办单位应当协调活动周边的停车场提供

停车服务，并公示活动周边的公共交通线路、行
车路线及停车设施情况。

第三十一条 在城市道路及其沿线区域停放
机动车辆不得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并应当
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划定的停车泊位内按照规定的标线、
方向、时段、时限、准停车型停放车辆；

（二）按规定缴纳停车费；
（三）法律、法规其他相关规定。
第三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下

列规定：
（一）不得擅自在道路上和其他公共区域

内设置地桩、地锁等障碍物阻碍机动车停放和
通行；

（二）不得擅自占用、设置、撤除道路停车
泊位；

（三）不得擅自挪移、破坏或拆除道路停车管
理的设备设施。

第三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废弃的
机动车停放在城市道路及其沿线区域。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

二款规定，未将相关信息接入智慧停车综合
管理平台，由市城市管理执法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2000元以上10000元
以下罚款；仍未改正的，责令停止从事停车经营
活动。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
停车场经营管理者未按照规定进行备案的，由市
城市管理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
的，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仍未改正
的，责令停止从事停车经营活动，并拆除停车场
标志牌。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
项、第（四）项规定的，由市城市管理执法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 2000 元以上
10000元以下罚款；仍未改正的，责令停止从事
停车经营活动。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
（一）项规定的，由道路停车经营单位提供违法
停车行为照片或者视频等资料，经查证属实，可
以作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罚的
证据。

违反第（二）项规定的，经催告超过十五日
未缴纳停车费的，由停车管理单位将车辆信息
录入智慧停车综合管理平台；在拖欠费用缴清
前，停车场经营者可以拒绝为欠费车辆提供停
车服务；停车欠费逾期六个月未补缴者，录入社
会征信系统。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
的，按下列规定处理：

违反第（一）项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和城市管理执法部门，依照各自管理权限，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
下罚款；

违反第（二）项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和城市管理部门，依照各自管理权限，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按照有关法律
规定强制执行，并处500元以上 1000元以下
罚款；

违反第（三）项规定的，停车经营者应当予以
劝阻，对不听劝阻，情节严重的，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由公安部门予以处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
存在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依照规定予以处理；不存在道路交通违法行
为的，停车经营单位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要求
排除妨害，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申请，可
以协助查询、提供相关信息。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条 本市其他县、市根据实际情况，可

参照本条例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 年 月 日起

施行。

2020年12月24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对《荆州市城区机动车停车条例
（草案）》进行了审议。为了进一步推进民主立
法、科学立法，提高立法质量，现将该草案予以公
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欢迎社会各界积极

参与，并请于2021年3月20日前将意见和建
议向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反馈，也可
以直接登录“荆州人大”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

通讯地址：荆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荆州市沙市区江津西路262号）

邮编：434007
联系电话：0716—8563269 8515415（传真）
电子邮箱：dcl214@163.com

荆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21年1月20日

关于《荆州市城区机动车停车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的公告

荆州市城区机动车停车条例（草案）

本报讯（通讯员林香亮）“老师，谢谢您把我从
绝望之中拉回来”“心怀‘科研梦’，愿做‘播种人’”

“在长大，用心施教，用爱育人”……1月14日至
15日，长江大学在东校区举行2021年辅导员育
人故事分享会。52名辅导员用朴实的语言、真挚
的情感，将发生在“思想价值引领、经济困难资助、
学业困难帮扶、心理健康关注、就业创业指导”等
领域的故事娓娓道来。

“老师，谢谢您不畏危险，长时间的鼓励和
陪伴！”疫情期间，万竹君老师用润物细无声的
关心，打开了因确诊新冠肺炎变得沉默内敛的
喀麦隆男孩的心扉；“和你们在一起，用汗水浇
灌成功之花，通过英语四级不是梦！”王海洋老
师讲述了助力学生备考英语四级的故事；“关注

‘三农’问题，培育农科学子。”侯聪老师分享了
暑期带领“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一路成长的难
忘历程；严星、赵湘老师为了关爱重病残障学
生，四处奔走呼吁，无私奉献，与爱同行；杨雪、
张江莉老师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从死神手中夺
回心理危机学生的宝贵生命……分享会现场，
老师们道出的育人故事细腻温暖、至情至性、质
朴动人，淋漓尽致展现出长江大学辅导员在工
作中“以生为本、立德树人”的优秀品质和育人
实效。

“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故事分享结束
后，该校学工部部长徐波作总结发言，“感谢每位
老师的真挚分享，让我深切感受到了大家对辅导
员工作的热爱。”他说，每个故事不在于其有多精
彩，只在于“真实、真心与真情”。“在学生遇到困
难时，我们要主动伸手拉一把，认真履行辅导员

的责任与义务，甘当学生的‘知心人、热心人和引
路人’，这才是我们作为一名高校辅导员的最大
自豪！”

据悉，为了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构建“育在
长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该校党委学生工
作部精心筹备并举办2021年辅导员全员业务培
训，辅导员育人故事分享会是系列活动之一。老

师们纷纷表示，本次活动以小见大，充分彰显辅
导员对学生的引领、关心与熏陶，是其成长成才
的人生导师、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

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辅导员代表担任
评委，各学院分管学生工作负责人和全体专职辅
导员观摩学习，武汉校区教师通过线上形式参加
本次活动。

以生为本 立德树人
长江大学2021年辅导员育人故事分享会启迪并温暖师生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要求，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未成年人“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选树一批青少年身边先进典型，让全市未成年人学有榜样、行有楷
模、赶有目标，在全社会形成崇尚美德、践行美德的良好道德风尚，市委文明办、
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开展“新时代好少年”
评选活动。经层层推荐、严格评选，现将拟获得荆州市2020年第四季度“新时
代好少年”荣誉称号的余佳霓等15名同学名单进行公示。

荆州市2020年第四季度
“新时代好少年”公示

1.余佳霓 女 南门小学三（1）班
2.戈谭俊熙 男 沙市北京路第二

小学四（3）班
3.彭司宸 女 沙市新世纪实验学

校五（1）班
4.甘陈炫 男 董场小学三年级
5.汪睿哲 男 江陵县秦市中学九

（1）班
6. 雷 依 瑶 女 资 市 镇 小 学 六

（2）班
7.段莹莹 女 八宝中学七（5）班
8.周礼彬 男 松滋市街河市小学

六（5）班
9.彭晴雨 女 关流小学六年级
10.黄泽宇 男 石首市文华小学

六（1）班
11.王静好 女 石首实验小学五

（2）班
12.程梓豪 男 程集小学五（1）班
13.彭天奇 男 聂河小学五（1）班
14.潘植建 男 黄家口镇小学三

（4）班
15.李映雪 女 瞿家湾镇列宁小

学六（2）班

公示期为1月22日至1月27日，在此期间，如对评选结果有意见，可通过来
信、来访或来电的形式向中共荆州市委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反映。

电 话：0716-4164445
电子邮箱：402538690@qq.com

中共荆州市委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1月21日

分享会现场。


